
  
 
 (6) in EMB(SB)L/M No.84/SB/2005 2892 6666 
 CB1/F/2/6 2573 3467 
 

香港中區  
花園道 3 號  
花旗銀行大廈 3 樓  
立法會秘書處  
工務小組委員會秘書  
(經辦人：歐詠琴女士 )  

歐女士：  

101ET 號工程計劃—— 
元朗天水圍第 32 區的一所特殊學校  

補充資料  

 在本年五月二十五日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曾討論

政府建議在天水圍第 32 區興建一所特殊學校的事宜，而當局亦答
應提供進一步的資料，現把有關資料載述如下：  

( a )  關於寄宿名額的最新分類資料  

 關於為嚴重智障兒童而設的特殊學校寄宿名額及收

生率，現按本港四個主要地域提供最新資料如下：  

主要地域  現有的  
寄宿名額  

收生率  
(截至 2005年 4月 )

香港   92 83.7% 

九龍  155 96.8% 

新界東 (包括新界北、
西貢及沙田等分區 )  

100 94.0% 

新界西 (包括新界西北
及新界西南等分區 )  

84 76.2% 

總計  431 89.3% 



 目前上述四個地域均有剩餘的寄宿名額，因此並無

申請人因名額不足而名列於輪候名單上。  

( b )  受重置計劃影響學生的未來就學安排    

 目 前 ， 明 愛 樂 勤 學 校 有 5 1名 學 生 ， 其 中 2 5人 為 寄
宿 生 。 當 該 校 遷 往 天 水 圍 新 校 舍 時 ， 5 1名 學 生 中 的 4 0
人 將 仍 然 在 學 。 在 5 1名 學 生 當 中 ， 有 2 7人 已 表 示 願 意
到 新 校 舍 上 課 (包 括 2 2名 寄 宿 生 )， 其 餘 的 學 生 (到 二 零
零 七 年 大 約 為 1 0人 )可 由 香 港 或 九 龍 地 域 其 他 嚴 重 智
障 兒 童 特 殊 學 校 接 收 ， 例 如 明 愛 樂 義 學 校 、 慈 恩 學 校

及 香 港 心 理  生 會 白 田 兒 童 中 心 。   

        

教 育 統 籌 局 局 長  

(陳 潔 玲 代 行 )  

      

 

副本送：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理秘書長 (庫務 ) (工務 )  
傳真： 2147  5240  

局內人員  

首席助理秘書長 (學校行政及支援 )   傳真： 2893  1461  

 

二零零五年六月二十日  


